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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彩票站竟成“黑心盈利场”
彩票站老板利用软件假出票真“吃”钱 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俞如宇

在本市青浦区一家彩票站工作的蔡某

心生贪念， 摸清彩票站工作 “规律” 后，

偷走顾客的中奖彩票私下兑换。 老板孙某

发现蔡某的举动，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

警， 而是以此威胁蔡某， 一而再地狮子大
开口索要钱财。 无力 “赔偿” 的蔡某再三

考虑， 决定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同时，

他还向警方检举了老板孙某利用彩票软件

“吃掉” 彩民钱款的事……

通过互联网渠道经营彩票在我国的彩

票管理条例中是明令禁止的。 孙某作为彩

票代销商是知法犯法， 还是蔡某心有不甘
泼脏水？

经过调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认为孙某的确存在犯罪嫌疑。

2018 年 4 月， 蔡某来到孙某

经营的彩票站打工，承担出票和兑

票业务。 因工作之便，蔡某自己也

经常购买彩票。“我在店里工作了

将近一年，工资基本都用在买彩票

上了， 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 10 万

元，但却很少中奖。 ”蔡某说。

蔡某很“聪明”， 工作没多久

便摸清了彩票站的“套路”。 一般

来说， 彩票中奖后， 彩民需要等

待两个小时才能到店兑奖。 方便

起见， 一些熟客直接通过一款名

叫“彩站宝” 的软件付款， 彩票

站就根据订单在彩票机上安排出

票， 这些“过了明路” 的实体彩

票则交由蔡某的同事黄某保管。

若中奖， 老板孙某会提前把

奖金转给中奖者， 到了兑奖时间，

再由黄某兑换该中奖者的实体彩

票， 并把钱打到老板孙某的账户

里。 这给了有盗窃前科的蔡某可

趁之机。

2018 年 11 月起， 蔡某开始

偷偷窃取这些实体彩票。 她借用

兑奖等名义， 接近保管中奖彩票

的黄某， 找话题分散其注意力，

用身体遮挡后， 偷偷在一叠彩票

中抽出几张， 藏在口袋中离开。

等过了两天， 她再向黄某谎称这

是自己中奖的彩票， 黄某操作兑

奖时， 她再开始新一轮的偷窃。

因蔡某本来就经常购买彩票， 因

此， 黄某对这浑水摸鱼之举从未

起疑， 老板孙某也没有对账的习

惯。

2019 年 4 月， 孙某通过店内

监控发现了蔡某偷走中奖彩票的

事情， 提出要蔡某归还 30 万元，

否则报警。 “我大概获利了 6 万

元， 但老板说我至少拿走了几十

万元， 并且已经掌握了我偷拿彩

票的证据， 我害怕他报警， 就答

应了。” 蔡某说。 当天， 蔡某通过

支付宝、 微信、 信用卡、 储蓄卡

凑了十几万元给孙某。

等到蔡某终于把这 30 万元凑

齐后， 孙某却狮子大开口， 向蔡

某索要 50 万元。 蔡某十分恼怒，

索性主动投案自首， 还检举了老

板孙某“吃” 彩民钱款的行为。

经查， 2012 年， 孙某向青浦

区体育局申请成为体育彩票代销

点， 体育局考察并审批通过后，

孙某按照标准对彩票站进行了装

修， 并收到了体育局派发的彩票

机和代销证。 此后， 孙某便开始

经营这家正规彩票站。

孙某这家彩票站的经营情况

还不错， 每年少则有 2000 多万元

的销售额， 多时可达到 7000 多万

元。 彩票站每卖出 100 元的彩票，

孙某便能收到 7 元的佣金， 如此

算来， 孙某每年获得的佣金不下

百万元。

但并不是每家彩票站都有如

此高的收益。 2019 年， 孙某听说

有人因为彩票站生意不好， 把彩

票站关了， 孙某便找到对方以 1

万元的月租将那家彩票站租了下

来。 从此， 孙某便在青浦经营着

2家体育彩票站。

根据孙某交代， 在这 2 家彩

票站内显眼处， 贴着一张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彩站宝” 软件，

找到孙某注册的店铺， 彩民额外

支付 0.4%的手续费给软件方， 即

可由孙某代为购买彩票。 基于信

任， 许多熟客都下载了这款软件，

投注和兑奖也十分便利和迅速。

按照相关规定， 未经国家允

许不得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福利

彩票、 体育彩票， 那这些熟客所

使用的“彩站宝” 软件， 究竟是

“方便” 还是“陷阱”？

实际上， 无论孙某是真的代

为购买还是私自截留了彩票钱，

他都可以在软件上点击“出票”

按钮， 另一边， 彩民的手机上就

会显示“出票成功”。 从此， 彩票

站和彩民之间隔着一块屏幕。

据了解， 这款“彩站宝” 软

件有拍照功能， 当彩民投注金额

较高时， 孙某会在彩票机上出票，

并把实体彩票拍照传给彩民。 但

若是投注金额小， 孙某就不拍照

了， 而被孙某“吃掉” 的彩票钱

就来自于这些不拍照的部分。

“很多客人都选择用软件购

买彩票。 他们在手机上输入投注

信息， 店里的电脑和我的手机都

会有提示， 我就会看到他们的赔

率， 软件里也会显示最大奖金是

多少。 刚开始我还是帮他们正常

出票的， 后来单数越来越多， 我

就开始有取舍地选择是否真的出

票。” 孙某向检察官供述。

“低投注” 和“低赔率” 是

孙某的“制胜法宝”， 孙某截留的

一般是投注金额在 100 元以内，

或奖金不超过 2000 元的彩票。 和

那些在彩票机里“过了明路” 的

彩票不同， 这些彩票并没有通过

中国体育彩票系统实际出票。 换

句话说， 这些彩票只存在于孙某

利用“彩站宝” 软件编织给彩民

的假象中。

为了“以假乱真”， 如果这些

没有实际出票的彩票中奖了， 孙

某就自己掏钱通过“彩站宝” 转

账给对方， 如果没有中奖， 那彩

票钱就继续躺在孙某的口袋里。

对大部分彩民而言， “输多赢少”

是常态， 因此， 即使有时候要自

掏腰包支付奖金， 但这也不阻碍

孙某赚得“盆满钵满”。 据彩票站

员工供述， 每天被孙某截留的订

单大概有一万元。

“以前店里有三台彩票机，

现在只有两台了。 我这么做的主

要原因是业务量太大， 很多还是

离开赛时间很近才投注的， 根本

来不及出票。” 孙某辩解道。

对于软件的合法性， 孙某表

示：“这类软件后来被明令禁止了，

但我还是在继续使用……我就是

想靠这个赚点钱。 ”

经统计， 2019 年 2 月 20 日

至 4 月 6 日期间， 孙某利用“彩

站宝” 销售彩票 500 余万元， 实

际出票 440余万元。

近日， 经青浦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青浦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孙某犯非法经营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并处

罚金 60万元。 举报孙某的蔡某则

已另案处理。

对于孙某的行为， 究竟涉嫌构

成诈骗罪， 还是非法经营罪？ 青浦

区检察院对案情进行反复的研判

后， 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孙某行为涉嫌诈

骗罪， 这是基于孙某侵吞彩票购票

的行为。 如果孙某未经批准， 只是

单纯地利用互联网擅自销售彩票，

没有侵吞彩票购票款， 他的行为可

以认定为非法经营。 但本案中彩民

使用孙某提供的软件下单后， 孙某

并没有全部实际出票， 而是仅在软

件上点击出票， 让彩票以为其购买

的彩票已出票， 实际上私下侵吞了

部分彩票的购票款。 其私自兑付侵

吞购票款的 “中奖款”， 看似是一

种经营， 但其在侵吞彩票款的时候

便进行了有条件的筛选， 即风险小

和赔率小的， 针对较少发生的情况

和金额也小的中奖情况进行兑付，

只是为了掩盖其侵吞票款的事。

另一种意见认为， 孙某涉嫌非

法经营罪， 这是基于孙某作为体育

彩票站的老板所承担的兑奖义务。

孙某在为彩民出票过程中， 将彩民

投注的小额彩票私自截留， 后脱离

中国体育彩票系统私自根据彩民投

注情况给与兑奖， 其本身也承担兑

奖义务， 应属经营行为。 根据 《彩

票管理条例》 和 《彩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

票属非法彩票。 根据 《关于办理赌

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 6 条规定 “未经国家批

准擅自发行、 销售彩票， 构成犯罪

的， 依照刑法第 225 条第 （4） 项

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因此， 孙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

经营罪。

经综合研判决定， 最终青浦检

察院将此认定为一起非法经营案。

检察官指出，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

定， 孙某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国家

批准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 扰

乱市场秩序，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 彩票市场对国家

财政 、 社会公益事业起着重要作

用， 非法经营彩票的行为侵害了彩

票购买者以及其他正规经营商户的

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了彩票市场的

正常秩序 ， 也会引起他人争相效

仿， 对国家、 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司法机关将对非法经营彩票

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检察官析案>>>

是诈骗还是

非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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